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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文件 

 

 

 

 

 

 

 
曲师校„2021‟52号 

 
 
 

曲靖师范学院关于制定 2020 版本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修订） 

（2021年 6月 8日） 

 

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教育部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教高„2018‟2 号）、•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云南

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发„2019‟19 号）、•云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统一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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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行动计划‣（云政办发„2018‟8 号）、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全

面提高云南省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云教发„2019‟

77号）的要求，以及云南省高校深化学分制改革安排，全面推进

学分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突出学校的地方性、教学型、

师范类特色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努力为打造一流本科教

育，创建综合大学奠定坚实基础，经 2021年 4月 30日校长办公

会研究，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合格人才；以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强化

学生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培养，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

社会适应性；以深化完全学分制改革为手段，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赋予学生学习自主权，

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以国家专业建设质量标准和专业认证为重

点，优化课程结构体系和培养方式；把学生培养成“基础扎实、

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发展潜能大，能适应国家基础教育发

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以及能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基本原则 

（一）实行学分管理，促进学习自主 

以建立学分制教学管理和保障体系为目标，进一步转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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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念，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学分制培养模式改

革，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营造有利于学生自主学

习和个性发展的空间，形成特色发展；要促使学生转变学习观念，

按照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主选择教师、

自主选择学习进程”的学分制“四自主”原则设臵课程体系，最

大限度满足竞争性专业选择与多层次分流、主辅修制、自主选课

和自主选择教师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与潜能。通过赋予学

生更大学习自主权，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促使学生努力学习，

让学生忙起来、教师强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 

（二）落实专业标准，强化特色发展 

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开

展专业建设，设计课程体系，做好质量保障；牢固树立加强基础，

确保质量，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和发展潜力的理念，按高等教育

发展规律，认真思考专业课程设臵的新思路，参照专业认证标准

的相关要求，凝练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

规格，构建有利于学生特色发展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要将各专业的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开足、开好，

使学生牢固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确保

培养对象的专业基础扎实牢固。 

要充分考虑专业认证的要求，突出“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人才培养理念，在制定培养方案时注意调整课程结构，

达到专业认证标准，并通过专业认证强化专业建设。师范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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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足开好教师教育类课程；非师范类各专业特别是工科专业要

体现相应专业的认证要求，为专业认证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要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专业人才培

养的社会适应性，形成专业发展特色优势，提高与行业发展的契

合度，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要主动适应云南建设面向

东南亚、南亚辐射中心的开放战略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通过强化卓越人才为引领，复合人才、

艺体拔尖人才为支撑，应用型人才为基础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

促使学生特色化发展，多样化成才。 

（三）注重综合素质，增强实践能力 

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和知识结构体系，充分体现强化学

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优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体

系，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艺术教育的有

机融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意识；培养学

生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广泛知识和兴趣，帮

助学生形成多学科知识结构和批判性思维方法；强化学生语言与

书面表达能力、外语应用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创新创业能力、

就业竞争能力等综合能力养成。通过实施“专业+资格证”和“专

业+职称证”等培养方式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使学生具备持续发展能力。 

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放在突出地位。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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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使学生获得较强的自学能力、表达能力、社交能力、计

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

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各专业培养方案要大力加强

实践教学环节，做好实践教学设计，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丰富实

践教学的内容、方式和途径，确保实践教学环节四年不断线。列

入教学计划的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理工类专业不得

少于总学分（学时）的 35%，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不得少于总学

分（学时）的 30%；各专业的见习、实习时间不少于一个学期。

各专业应大力加强学生专业技能、创新与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引导和组织学生深入开展专业技能训练。除养成性技能外，其他

专业技能训练项目原则上安排在专业主干课完成之后进行，以提

高训练的针对性。学生要积极参加素质拓展、创新与创业实践，

并完成相应的学分。  

三、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一）人才培养总体目标 

致力于培养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发展潜能

大，能适应国家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以及能

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并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学习奠定基础。 

（二）人才培养毕业要求 

各专业人才培养应具备以下毕业要求： 

1.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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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求实，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工作。 

2.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系统

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独立获取知

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掌握基

本的实验方法和科研方法，具备从事本专业工作的能力。 

3.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各交叉学科的知识，具有适应相邻专

业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 

4.具有良好的口头表达与文字表达能力。 

5.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

运用能力，具备国际化视野。 

6.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够熟练运用办公软件进行文字、

表格及图像处理；能够熟练运用专业软件解决本专业领域的问题；

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获取各种信息。 

7.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体育等方面广泛的

知识或兴趣，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8.心理素质好，身体健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

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9.了解专业质量标准及专业认证标准的内容要求，切实增强

专业和自我发展的自觉意识，把专业质量标准及专业认证标准作

为开展学习、实践、提升专业能力发展的行为准则。 

四、课程体系结构及人才培养模式说明 

（一）课程体系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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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各专业课程结构分为课堂教学和综合实践教学两部分。

其中课堂教学包括通识教育、大类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三个类别。

综合实践教学包括入学教育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训及军事

技能、专业见习（教育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劳动教育、

创新与创业实践、课外素质拓展、第二课堂（含德育）、专业技能

训练与测试、毕业综合训练等十个课程模块（具体结构见附表一）。 

（二）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两个课程平台。

通识必修课包括通识基础课和军事理论课两个课程模块，通识选

修课有九个课程模块。 

1.通识基础课。通识基础课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文化

与计算机技能、体育、就业与创业教育四个课程模块，共计 37

学分（具体开课计划见附表二）。 

（1）思想政治理论课按上级相关文件要求开设，实行课堂

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坚持“少而精”

的原则，分重点专题讲授；课外实践活动包含经典著作研读、社

会调查、社会热点问题讨论、教学录像评析等多种形式，学生期

末需提交读书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等教师规定的实践活动成果，

并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2）大学外语共开设四个学期，第一、第二学期分别开设

72 课时，第三、第四学期分别开设 36 课时。学生入学后，根据

英语成绩实行 A、B、C级分层教学，其中 A层面对英语基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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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C层面对音、体、美等专业学生，B层面对 A、C层之外的

所有学生。卓越班以及与外语类复合班除开设公开外语外，另增

开听、说、读、写类课程（具体课程安排见附表三）。 

（3）大学计算机课程实行“1+X”教学模式，即全校除计算

机类专业外所有专业均开设计算机基础，在此基础上，根据专业

人才培养需要在数据库应用、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程序设

计基础三门课程中选开一门。学生入学后需参加计算机应用能力

测试，根据测试成绩实行分层教学。大学计算机基础按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一级或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信

息处理员）要求进行教学，数据库应用与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按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要求进行教学，学生必须参加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或计算机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达到规定标准方能取得

毕业资格。 

（4）大学体育实行基础课加项目选修制，学生一年级开设

基础体育课，二年级在体育学院提供的各种类型的运动项目中，

自愿选择修读项目，二年级上、下学期修读项目须保持一致。学

生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测试标准方能取得毕业资格。 

2.通识选修课。通识选修课分为创新与创业教育、人文与社

会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美育教育、体育技能训练、马克思主

义哲学素养提升、国际视野提升、数学素养提升、教育理论与实

践九个模块，共需修读 8学分。其中，每一名学生在校期间必须

至少修读 2学分创新创业通识教育课程，文科类学生要求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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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科学或者美育教育修读 2个学分课程；理工科类学生要求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或者美育教育修读 2个学分课程；艺术与体育

类学生至少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模块中分别修读

2 学分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提升、国际视野提升、数学素

养提升、教育理论与实践 4类学分可以替代除创新创业 2个学分

之外的任意学分。 

3.军事课。军事课由•军事理论‣•军事技能‣两部分组成。

•军事理论‣教学时数 36 学时，记 2 学分；•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归入综合性实践教学模块。 

（三）大类基础教育 

大类基础教育包括大类基础必修课、大类基础选修课两个课

程平台。专业教育包括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个课程平台。

大类基础必修课包括学科基础课程（可按大类开设）和教师教育

课程（仅师范类开设）两个课程模块；大类基础选修课包含学科

基础课（可按大类开设，三选一）一个课程模块；专业必修课包

括专业主干课和专业方向课两个课程模块；专业选修课只有专业

任选课一个课程模块。 

1.学科基础课（可按大类开设）原则上开设 5-8门左右，如

属于学科共同课程，同一学科门类的专业原则上均须开设；如属

于专业共同课程，同一专业类别的不同专业原则上均须开设。学

科基础课设臵要尽量体现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等要求，培养

学生对时代发展的适应性。同一学科门类的学科基础课课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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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课程承担部门编制，各专业统一使用；同一学院的专业共同课

程只编制一个统一代码，各专业统一使用。 

2.教师教育课仅师范类专业开设，根据国家专业认证标准，

中学教育专业教师教育课程学分必修课≥10学分；小学教育专业

认证标准教师教育课程学分必修课≥24学分；学前教育专业认证

标准教师教育课程学分必修课≥44学分，具体课程安排由教师教

育学院根据师范专业认证标准确定。 

3.专业必修课分为专业主干课、专业方向课两个模块，专业

课程必须按照国家专业质量标准要求开足专业核心课程。专业主

干课为必修课程，原则上 6-10门,根据各专业实际情况进行安排，

专业方向课为限选课程，原则上可设臵 2个方向供学生选修，每

一方向共开设 3-6门课程，各方向学分总数应保持一致； 

4.专业选修课只有专业任选课一个课程模块。专业任选课应

修课程保持在 2-3门左右，开设课程的学分总数至少为学生应修

学分的 2倍。 

（四）综合实践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活动有十个课程模块，包括：入学教育及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 18周、军训及军事技能教育 2周、实习 18周，

见习、创新与创业实践、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可安排课外和周末

或课内，劳动教育、课外素质拓展、第二课堂（含德育）安排在

课余及寒暑假进行。毕业综合训练与答辩安排周末和课余。学院

也可在全校统一安排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设臵综合性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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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 

1.创新与创业实践。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职业资格或专业职

称考试、学科竞赛与创业实践、科研创新实践、科研论文（文艺

作品）创作等各类创新与创业实践活动，并至少取得 3学分，超

过学分可以冲抵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各类项目学分认定标准见

附表七。 

2.课外素质拓展。课外素质拓展部分包括音乐技能、体育技

能、美术技能、职业礼仪、语言表达与演讲艺术、“三笔字”与书

法艺术等，学生参加测试合格，可进行学分认定。学生完成该项

目取得 2学分(文科 1学分)。 

3.第二课堂（含德育）。德育部分主要依托曲靖师范学院第

二课堂的思想成长模块开展（附表十），学生参加该项目应取得

120积分，完成相应的积分可获得 1学分。 

4.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师范类专业技能测试由学校统一组

织，测试项目包括班主任工作技能、书面表达、多媒体课件制作

等，学生经测试合格取得 2学分（理科 3学分）；非师范专业技能

测试由各学院自行安排测试项目和组织测试，学生经测试合格取

得 2学分（理科 3学分）。 

5.劳动教育主要依托曲靖师范学院第二课堂的劳动教育模

块开展（附表十），学生应完成劳动理论 8学时，劳动实践 24学

时，完成该项目取得 2学分。 

（五）教学计划周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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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学年计算，总周数 200 周，除去寒暑假 42 周，教育周

数为 158周，具体时间分配见附表四。第一学年开设通识教育基

础课和学科基础课及职业技能养成课程（重点是说和写），通识教

育课程实行滚动开课；第二、三学年开设专业课、未开设完的通

识教育基础课、学科基础课、职业教育理论课和职业技能训练课、

专业方向选修课；第四学年开设职业技能强化课程，强化职业技

能训练和职业资格认证，并进行教育（专业）见习、教育（专业）

实习，完成毕业综合训练。 

五、学制、学分与学时和毕业条件 

（一）学制、学分与学时 

1.学制 

普通本科标准学制为 4年，专科升本科标准学制为 2年。实

行弹性学制，即在标准学制的基础上，可适当缩短或延长一定的

学习时间，具体为：普通本科学生修读年限为 3-8年，专科升本

科学生修读年限为 2-4年。提前毕业或延长修业年限，应按学校

规定办理申请及缴费手续。 

2. 学分与学时 

四年制本科专业毕业总学分为文科 150学分、理工科 160学

分。 

每门课程学分的计算以该门课程在培养方案中安排的课时

数为主要依据，课堂教学理论课以每课堂内学习 18课时计 1个学

分（通识教育课程原则上为 16课时计 1个学分,大学外语及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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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6课时计 1学分），实践课程一般按照每课堂内学习 36学时

计 1个学分（通识教育课程原则上为 32课时计 1个学分）。毕业

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创作）、社会实践、科技创新等具体学分

安排见附表一。学分的最小单位为 0.5学分。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的课堂教学总学分可适当突破规

定的课堂教学总学分数，但不得超过 10%。 

各专业课程总学时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比例要求的学分

数计算。 

（二）毕业条件、学位授予与学位课程 

1.毕业条件 

学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并取得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总学

分方可毕业。 

2.学位授予 

学生在取得毕业资格的前提下，平均学分绩点达 1.0及其以

上，可授予学士学位。 

为了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 2020 级开

始设立“曲靖师范学院荣誉学业证书”。凡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

3.5（含 3.5）以上的毕业生可授予“曲靖师范学院荣誉学业证书”。 

3.学位课程：按专业培养要求列出。 

六、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本规范 

（按以下要求各专业进行具体表述） 

（一）方案名称、专业代码和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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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称”写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和“学科门类”严格按照教育部高教司•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20年版）执行。 

“主干学科”列出支撑本专业的主干学科一至二个。 

（二）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各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参照前述相关总体培养

目标、规格的基本要求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要求进行阐述。各专业要特别注意结合专业特点，突出

专业优势和特色；文字表述要简洁、准确。 

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图示(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

策，具有依法执教意

识，具有先进的职业理

想，强烈的职业认同

感，深厚的教育情怀，

立志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热爱中学语文教

学，师德规范，是

学生锤炼品格、学

习知识、创新思

维、奉献祖国的引

路人，获得学生的

普遍认可 

能利用学科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优化

语文课堂教学，能上中学

语文优质示范课，可以引

领和组织团队进行集体

备课、教研，在区域内组

织或参与培训新晋老师 

能开展语文教学研究，

持续改进教育教学方

法，总结教学经验，成

为区域骨干教师，组织

区域教研活动，发挥辐

射引领作用 

毕业要求 1 √ √   

毕业要求 2 √ √  √ 

毕业要求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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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4  √ √ √ 

毕业要求 5 √ √  √ 

毕业要求 6 √ √ √  

毕业要求 7  √ √ √ 

毕业要求 8   √ √ 

（三）课程设置结构体系 

各专业课程设臵结构体系参照前述“课程设臵结构体系”用

简要文字进行具体描述。 

（四）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的内容要结合专业实际，对培养学生能力的活动名

称、目标、方法、措施及收效作定位说明。各专业实践教学活动

的安排要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五）学制、学分与学时要求 

1.学制 

普通本科专业标准学制为 4年，专科升本科标准学制为 2年。

实行弹性学制，即在标准学制的基础上，可适当缩短或延长一定

的学习时间，具体为：普通本科学生修读年限为 3-8年，专科升

本科学生修读年限为 2-4年。 

2.学分与学时 

四年制本科专业毕业总学分为文科 150学分、理工科 160学

分。 

每门课程学分的计算以该门课程在培养方案中安排的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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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主要依据，课堂教学理论课以每课堂内学习 18课时计 1个学

分（通识教育课程原则上为 16课时计 1个学分，大学外语及体育

课程 36课时计 1学分），实践课程一般按照每课堂内学习 36学时

计 1个学分（通识教育课程原则上为 32课时计 1个学分）。毕业

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创作）、社会实践、科技创新等具体学分

安排见附表一。学分的最小单位为 0.5学分。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的课堂教学总学分可适当突破规

定的课堂教学总学分数，但不得超过 10%。 

各专业课程总学时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比例要求的学分

数计算。 

（六）毕业条件、学位授予与学位课程 

1.毕业条件 

学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并取得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总学

分方可毕业。 

2.学位授予 

学生在取得毕业资格的前提下，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 1.0及

其以上，可授予学士学位。 

3.学位课程：列出本专业的 5-8门主要学位课程。 

（七）课程设置结构体系表 

“课程设臵结构体系表”参照附表一格式设计，各专业要按

课程逻辑要求安排开课顺序。 

（八）教学时间计划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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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计划总表”可参照附表四格式设计。 

（九）教学计划运行表 

“教学计划运行表”可参照附表二的内容设计。其中：打通

培养的课程或多个专业合上的、名称相同、学分相同的课程必须

使用统一的课程编号。 

七、课程编码方法 

1.各门课程均以下列形式编码，其格式和含义规定如下： 

   A        B      C D       E        F      GHI  

标识代码  首开年级代码   开课单位代码  课程性质代码   

课程类别代码  流水号 

2.课程编码首位标识代码统一定为“0”。 

3.课程开课单位代码如下表： 

编号 单位名称 编号 单位名称 

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02 人文学院 14 信息工程学院 

03 外国语学院 15 体育学院 

04 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 16 生物资源与食品工程学院 

05 音乐舞蹈学院 21 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 

06 美术学院 31 国际学院 

07 经济与管理学院 32 应用技术学院 

08 文化旅游学院 33 教师教育学院 

11 数学与统计学院 34 武装部 

12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35 创新创业学院 

4.课程性质规定如下： 

必修为 1，选修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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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类别规定如下： 

通识教育基础课为 1，通识教育选修课为 2，教师教育课为 3，

学科基础课为 4，专业主干课为 5，专业选修课为 6，实践教学课

7。 

6.流水号规定如下： 

流水号采用 3位编码，从 001开始。 

7.通识教育类别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编制，其他课由开课单位

统一编制后报送各相关学院。 

 

附件： 

附表一：课程设臵结构体系表 

附表二：通识教育基础课程结构及计划安排表 

附表三：卓越班、外语类复合班公共外语课程计划表 

附表四：师范专业教师教育课程计划安排表 

附表五：学科基础课程计划安排表 

附表六：教学时间计划总表 

附表七：创新与创业实践要求及学分一览表 

附表八：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矩阵图（汉语言文学专业为

例） 

附表九：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权重（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附表十：曲靖师范学院第二课堂积分学分计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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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理工类专业课程设置结构体系表 

课程类别 

课程平台与性

质 

课程模块 

总

学

分 

分类学分 学分比重 学时总量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课

堂

教

学 

通识教育 

通识必修课 
通识基础课 

49 

31.5 7.5 19.7% 4.7% 594 270 

军事理论课 2 0 1.25% 0 36 0 

通识选修课 通识选修课 6 2 3.75% 1.25% 108 72 

大类基础

教育 

大类基础必修

课 

学科基础课程（可按

大类开设） 

83 

      

教师教育课程 

（仅师范类开设） 

16 3 10 % 1.9% 270 108 

大类基础选修

课 

学科基础课（可按大

类开设,三选一） 

      

专业教育 

专业必修课 
专业主干课       

专业方向课       

专业选修课 专业任选课       

小计 132 103 29    

综

合

实

践 

 

入学教育及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必修 

18 周 3 学分 010018101 

军训及军事技能 2 周 2 学分 013418101 

专业见习（教育见习） 课余 6 周 2 学分 020018101 

专业实习（教育实习） 18 周 5 学分 040018101 

劳动教育 课余及寒假、暑假 2 学分 010018103 

创新与创业实践 课余 9 周 3 学分 020018102 

课外素质拓展 课余 6 周 2 学分 010018104 

第二课堂（含德育） 课余及寒假、暑假 1 学分 010018105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课余 12 周 3 学分 02001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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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综合训练 课余 12 周 5 学分 040018102 

小    计 28 学分，占总学分 17.5% 

合 计 学 分 160（理论学分占比 64.4%，实践学分占比 35.6%） 

说明：1.学科专业课程 1 学分理论课课堂内为 18 学时、实践性课程课堂

内 1 个学分为 36 学时。 

2.专业主干课、专业方向课、专业任选课的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及

对应的学分可由各专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和培养目标要求具体设定，融入整个课堂教学板块，其中实践学时的学分

比例必须不低于 22%，每个专业的总学时不突破 2960 学时。 

3.大类学科基础课程按大类学科专业统一开设，由学院按相关学科专

业类别设计安排。 

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公共必修课，2 学分，具体由学生处负责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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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人社科类类专业课程设置结构体系表 

课程类别 

课程平台与性

质 

课程模块 

总

学

分 

分类学分 学分比重 学时总量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课

堂

教

学 

通识教育 

通识必修课 
通识基础课 

49 

31.5 7.5 19.7% 4.7% 594 270 

军事理论课 2 0 1.25% 0 36 0 

通识选修课 通识选修课 6 2 3.75% 1.25% 108 72 

大类基础

教育 

大类基础必修

课 

学科基础课程（可按

大类开设） 

77 

      

教师教育课程 

（仅师范类开设） 

16 3 10.7% 2.0% 270 108 

大类基础选修

课 

学科基础课（可按大

类开设,三选一） 

      

专业教育 

专业必修课 
专业主干课       

专业方向课       

专业选修课 专业任选课       

小计 126 101 25    

综

合

实

践 

 

入学教育及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必修 

18 周 3 学分 010018101 

军训及军事技能 2 周 2 学分 013418101 

专业见习（教育见习） 课余 6 周 2 学分 020018101 

专业实习（教育实习） 18 周 5 学分 040018101 

劳动教育 课余及寒假、暑假 2 学分 010018103 

创新与创业实践 课余 9 周 3 学分 020018102 

课外素质拓展 课余 6 周 1 学分 010018106 

第二课堂（含德育） 课余及寒假、暑假 1 学分 01001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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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课余 12 周 2 学分 020018104 

毕业综合训练 课余 12 周 3 学分 040018103 

小    计 24 学分，占总学分 16% 

合 计 学 分 150（理论学分占比 67.3%，实践学分占比 32.7%） 

说明：1.学科专业课程 1 学分理论课课堂内为 18 学时、实践性课程课堂

内 1 个学分为 36 学时。 

2.专业主干课、专业方向课、专业任选课的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及

对应的学分可由各专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和培养目标要求具体设定，融入整个课堂教学板块，其中实践学时的学分

比例必须不低于 19.8%，每个专业的总学时不突破 2780 学时。 

3.大类学科基础课程按大类学科专业统一开设，由学院按相关学科专

业类别设计安排。 

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公共必修课，2 学分，具体由学生处负责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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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通识教育基础、军事课程结构及计划安排表 

分

类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时类型 学

分 
开课单位 开课学期 适用专业 

理论 实践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0101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48 40 8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理工、体育 2，

其余 1 

政教、法学专

业除外 

01011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8 40 8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理工、体育 1，

其余 2 

政教、历史专

业除外 

020111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80 68 12 5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理工、体育 3，

其余 4 

政教专业除

外 

020111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48 40 8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理工、体育 4，

其余 3 

政教专业除

外 

010111003 
010111004 
020111003 
020111004 
030111003 
030111004 
040111003 
040111004 

形势与政策(1-8) 64 64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1-8 

 

语

言

文

化

及

计

算

机

技

能 

010211001 大学语文  32 32  2 人文学院 
理工、体育 1，

其余 2 

人文学院除

外 

010311001 

（01-04） 
大学外语 A(1-4) 216 162 54 6 

外国语学

院 
1-4 英语提高班 

010311005 

（05-08） 
大学外语 B(1-4) 216 162 54 6 

外国语学

院 
1-4 英语普通班 

010311009 

（09-12） 
大学外语 C(1-4) 216 162 54 6 

外国语学

院 
1-4 

音、体、美专

业 

011411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54 36 18 2.5 信工学院 
理工、音、体、

美 1，其余 2 

计算机专业

除外 

011411002 数据库运用 54 36 18 2.5 信工学院 2 
经管类专业

开设 

011411003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54 36 18 2.5 信工学院 2 
理工类专业

开设 

021411001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54 36 18 2.5 信工学院 3 
文法艺体类

专业开设 

体

育 

011511001

（01-04） 
大学体育（1-4） 144  144 4 体育学院 1-4 

体育类专业

除外 

就

业

与

创

新

创

010011001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8 18  1 各学院 1 或 2 

 

020011001 创新创业基础 32 32  2 各学院 3 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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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教

育 

030011001 就业指导 18 18  1 各学院 5 或 6 

 

合计 856 586 270 37    

军

事

课 

013411001 军事理论 36 36  2 武装部 1 

 

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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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卓越班、外语类复合班公共外语课程计划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学

时 

学时分配 
学分 开课单位 开课学期 

理论 实践 

010311013

（13-16） 
综合英语(1-4) 必 216 162 54 10.5 外国语学院 

1-4（周课时按

4、4、2、2 排） 

010311017

（17-18） 
英语阅读(1-2) 必 68 32 36 3 外国语学院 1-2（周课时 2） 

010311019

（19-20） 
英语口语基础(1-2) 必 68 32 36 3 外国语学院 1-2（周课时 2） 

010311021 英语视听说 必 68 32 36 3 外国语学院 3（周课时 4） 

010311022 英语写作 必 68 32 36 3 外国语学院 4（周课时 4） 

合计  488 290 198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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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师范专业教师教育课程计划安排表 
（由教师教育学院根据专业认证标准确定）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时 

学时类型 
学分 开课单位 开课学期 适用专业 

理论 实践 

023313001 心理学 必 36 36  2 教师教育学院 3 师范类 

023313002 教育学 必 36 36  2 教师教育学院 4 师范类 

033313001 
教师职业道德与法

规 
必 36 36  2 教师教育学院 5 师范类 

021213001 现代教育技术 必 36 18 18 2 物电学院 理工 5，其余 4 师范类 

010213002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必 18 9 9 1 人文学院 理工 2，其余 1 师范类 

010613001 
汉字规范与三笔字

书写 
必 18 9 9 1 美术学院 理工 1，其余 2 师范类 

 
＊＊＊  活动与课

程教学论 
必 72 36 36 3 各学院 5 师范类 

 ＊＊＊ 教材分析 必 72 36 36 3 各学院 6 师范类 

033313002 
合作学习与班级管

理 
必 18 18  1 教师教育学院 5 师范类 

033313003 
中（小）学教案实

作 
必 36 36  2 教师教育学院 5、6 师范类 

合计  378 270 108 19    

         

备注：师范类各专业在专业必修课中必须开设中学（学科）活动与课程教学论、中学（学科）教材分析两门课程各 3 个学

分，其中中学（学科）教材分析课程由各学院聘中学名师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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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学科基础课程（数学、物理）计划安排表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 

性质 
学时 

学时类型 
学

分 

开课

单位 

开课

学期 
适用专业 理

论 

实

践 

011114001 高等数学 A（1） 必 90 90  5 

数统

学院 

1-4 

根据专业人才培

养需要选择开课

类型（A 类、B 类

或 C 类） 

011114002 高等数学 A（2） 必 72 72  4 2-4 

011114003 高等数学 B（1） 必 72 72  4 1-4 

011114004 高等数学 B（2） 必 54 54  3 2-4 

011114005 高等数学 C（1） 必 72 72  4 1-4 

011114006 高等数学 C（2） 必 54 54  3 2-4 

011114007 线性代数 选 54 54  3 2-4 

0211140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选 72 72  4 3-4 

0211140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选 54 54  3 3-4 

0211140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 选 54 54  3 3-4 

011214001 大学物理 A 必 108 72 36 5 
物 电

学院 

2 根据专业人才培

养需要选择开课

类型（A 类、B 类） 
011214002 大学物理 B 必 72 54 18 3.5 2 

备    注 1．数学类课程面向理、工、经、管类相关专业；2．物理类课程面向理、工类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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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教学时间计划总表 

           学年 
                    

项目       学期、周数 

一 二 三 四 合计 

1 2 3 4 5 6 7 8  

授课周数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142 

入学教育及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18       18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②       ② 

专业实习（教育实习）       18  18 

毕业综合训练       课余 12 周 ※ 

考    试 2 2 2 2 2 2 2 2 16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12  课余 12 周※ 

专业见习（教育见习） ⑥  课余⑥周※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① ① ①   
课余、寒、暑

假③周 

创新与创业实践  ○9  课余⑨周※ 

课外素质拓展  ⑥ 课余⑥周※ 

教育周数 20 20 20 20 20 20 20 18 158 

寒、暑假 6 6 6 6 6 6 6 — 42 

合    计 69 52 52 44 217 

备注：※表示时间安排由各单位自定；各专业实习均安排在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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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创新与创业实践要求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板块 项目 名称 课程（环节）编码 要求 获得学分 认定部门 

创新与创

业教育实

践项目 

职业技能 

考试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NCRE） 

000017001-003 一级(良

好以上) 
二级 

三级及以

上 
1 2 3 

教务处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

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000027001-003 初级(良

好以上) 
中级 高级 1 2 3 

其它部（省）行业职

业资格、水平、证书

考试 

000027004 

合格 2 

学科竞赛 

校级 000027005-007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3 2 1 
教务处 

团委 
省级 000027008-010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5 4 3 

国家级 000027011-013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6 5 4 

科研实践 

主持或参与校级科

研、教改课题 

000027014-015 

每项课题毕业前应成功结题

（参与人须排名前 3） 

主 3、参 2 

科技处 

教务处 

主持或参与省级科

研、教改课题 

000027016-017 
主 4、参 2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科

研、教改课题 

000027018-019 
主 6、参 3 

省级论文 000027020 
每篇作品第一作者 

4 

国家级论文 000027021 6 

获得专利 
000027022-024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设计 6 4 4 

文化艺术 

创作实践 

校级、地市级文学、

艺术创作作品 

000027025 

每篇作品第一作者 

2 

教务处 
省级文学、艺术创作

作品 

000027026 
4 

国家级文学、艺术创

作作品 

000027027 
5 

大学生学术文化体育

艺术节 

000027028-050 
获奖 2 

教务处 

团委 

创新创业 

实践 

创新创业竞赛 000027051-053 校级 省级 国家级 2 3 4 创新创业

学院、团委 创新创业项目 000027054-056 校级 省级 国家级 2 3 4 

自主创业实践 

000027057-059 

法人代表 

参与一

年及以

上 

参与 6个

月及以

上 

6 4 2 

创新创业

学院 
大学生创业园创业  

实践 

000027060-062 

法人代表 

参与一

年及以

上 

参与 6个

月及以

上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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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矩阵图（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体系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 教学能力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通识

基础

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H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H                   

形势与政策 H M M M                 

大学外语    H  H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H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H  H             

大学体育（1-4）            M M      H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M  H              H    

创新与创业教育  M M               H   

就业指导  M H M            H     

通识选修课 

（科学与艺术素养方向）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教师

教育

课 

心理学        M    H H        

教育学 H       M  H H      M    

教师职业道德与法规 H H H             M     

现代教育技术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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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活动与课程教学

论 
       H H     H  M  M   

中学语文教材分析        H H     M  M  H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M H          M  

汉字规范与书写        M H            

学科

基础

课 

文史基础    H  H         M      

哲学基础    H  H         M      

文学概论     H H   M            

大学写作     H H   M            

语言学概论     H H   M            

专业

主干

课 

现代汉语     H H   M            

古代汉语     H H   M            

中国现当代文学     H H   M            

中国古代文学     H H   M            

外国文学     H H   M            

专业

方向

课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专业

任选

课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入学教育 H H H M                 

军事课 H H                 M  

教育见习   M     M      M       

教育实习  M H    H H H H H H  M H M M H M M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M   M   H       M   H M H H 

创新与创业实践      M H           H  M 

课外素质拓展              M     M M 



 - 32 -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H H M M M         

毕业综合训练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表格中“M”、“H”分别表示支撑强度中、高，弱支撑不做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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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权重（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毕业要求 

指标点及权重 

课程体系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 教学能力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5-
1 

5-2 
5-
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通

识

基

础

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0.1 0.13  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0.07  0.0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1 0.07 0.07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0.1 0.13                   

形势与政策 0.1 0.07 0.075 0.09                 

大学外语    0.15  0.07               

大学计算机基础      0.07  0.1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0.07  0.1             

大学体育（1-4）            0.2 0.4      0.2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

划 
0.05  0.14              0.25    

创新与创业教育  0.07 0.075               
0.1

5 
  

就业指导  0.07 0.14 0.09            0.4     

通识选修课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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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艺术素养方向） 

教

师

教

育

课 

心理学        0.06    0.3 0.6        

教育学 0.1       0.06  0.4 0.4      0.17    

教师职业道德与法

规 
0.1 0.13 0.14             0.15     

现代教育技术        0.1         0.17 
0.1

1 
  

中学语文活动与课

程教学论 
       0.1 0.086     0.2  0.15  

0.1

1 
  

中学语文教材分析        0.1 0.086     0.16  0.15  
0.1

5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0.06 0.086          0.15  

汉字规范与书写        0.06 0.086            

学

科

基

础

课 

文史基础    0.15  0.07         0.3      

哲学基础    0.15  0.07         0.3      

文学概论     0.11 0.07   0.05            

大学写作     0.11 0.07   0.05            

语言学概论     0.11 0.07   0.05            

专

业

主

干

课 

现代汉语     0.11 0.07   0.05            

古代汉语     0.11 0.07   0.05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1 0.07   0.05            

中国古代文学     0.11 0.07   0.05            

外国文学     0.11 0.07   0.05            

专业方向课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专业任选课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入学教育 0.1 0.13 0.14 0.09                 

军事课 0.1 0.13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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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见习   0.075     0.06      0.16       

教育实习  0.07 0.14    0.25 0.1 0.086 0.4 0.4 0.3  0.16 0.4 0.15 0.17 
0.1

5 
0.15 0.2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0.05   0.09   0.25       0.16   0.25 
0.1

1 
0.2 0.4 

创新与创业实践      0.02 0.25           
0.1

5 
 0.2 

课外素质拓展              0.16     0.15 0.2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0.1 0.086 0.2 0.2 0.2         

毕业综合训练     0.11 0.07 0.25  0.086         
0.1

5 
  

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强度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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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曲靖师范学院第二课堂积分学分计算办法 

类

别 
活动项目 积分获取标准 备注 

 

思

想 

成

长 

主题性思想政治教育类竞赛，如：

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 

申请参加并完成每人每项可积 3 分； 

获得院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4 分、3 分、2 分、1 分； 

获得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7 分、5 分、4 分、3 分； 

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15 分、10 分、7 分、5 分；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20 分、18 分、15 分、10 分。 

此项积分不

低于 120 分 

各级各类三天以上党校、团校培

训等思想成长活动 

学院组织的党校、团校、青马班学习合格可积 5 分，被评为优秀学员加 2 分；学学校组织的党

校、团校、青马班学习合格可积 8 分，被评为优秀学员加 3 分； 

省级以上党团培训或青马班学习合格可积 10 分，被评为优秀学员加 5 分。 

青年夜话、形势政策、理想信念

主题教育报告会，其他思想成长

类讲座 

每参加一次积 2 分 

政治理论学习、主题团日、主题

班会等 
每参加一次积 2 分 

新生入学教育 完成校院两级组织的新生入学教育可积 8 分 

“青年大学习”等专题学习活动 每参加一次积 0.5 分 

实

践 

实

习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院级立项负责人积 8 分，其余人员积 6 分； 

校级立项小分队主要负责人积 10 分，其余人员积 8 分； 

自主进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积 3 分，有社会实践活动报告加 2 分； 

“三下乡”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获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可加 7 分、5 分、4 分。 

此项积分不

低于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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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日常社会实践活动，如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简历大赛、模拟

招聘大赛、营销大赛等模拟实践

类比赛 

申请参加并完成每人每项可积 3 分； 

获得院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4 分、3 分、2 分、1 分； 

获得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7 分、5 分、4 分、3 分； 

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15 分、10 分、7 分、5 分；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20 分、18 分、15 分、10 分。 

机关（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区

别于第一课堂实习） 
每人每次积 8 分（实习实践要求 2 周以上，以用人单位出具的鉴定为准。） 

志

愿

公

益 

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志愿公益服务以服务时长计，每服务 1 小时积 1 分（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此项积分不

低于 100 分 

 
 
 
 
 
 
 

创 

新 

创 

业 

专利发明 专利发明每项积 20 分，（第一专利人、其余专利人分别按 1、0.7 系数获得积分） 

此项积分不

低于 20 分 

发表论文、文章 

院级媒体平台（院报、微端等）发表原创文章每篇积 2 分； 

校级媒体平台（校报、校园网、微端）发表原创文章每篇积 5 分； 

在公开出版报纸期刊上发表原创文章每篇积 8 分； 

三大检索、核心期刊、一般期刊发表论文分别积 30 分、20 分、10 分。（第一作者、其他作者

分别按 1、0.7 系数计分。） 

大学生创新创业立项 院级立项积 3 分；校级立项积 5 分；省级立项积 7 分；国家级立项积 10 分。 

“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创新

创业及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申请参加并完成比赛者每人每项可积 3 分； 

获得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7 分、5 分、4 分、3 分； 

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15 分、10 分、7 分、5 分；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20 分、18 分、15 分、10 分。 

大学生创业孵化 
申报参与并完成者每人每项可积 3 分；立项成功进入孵化阶段负责人积 10 分，其余团队成员积

8 分。 

创新创业活动 参加创新创业讲座、路演等活动每次积 2 分 

文

艺 

体

育 

文艺活动 

参与各级文艺活动并完成者积 3 分； 

获得院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4 分、3 分、2 分、1 分； 

获得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7 分、5 分、4 分、3 分； 

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15 分、10 分、7 分、5 分；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20 分、18 分、15 分、10 分。 

 

体育运动 

参与各级体育活动并完成者积 3 分； 

获得院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4 分、3 分、2 分、1 分； 

获得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7 分、5 分、4 分、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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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15 分、10 分、7 分、5 分；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20 分、18 分、15 分、10 分。 

劳

动

教

育 

“三下乡”社会实践 在校期间完成三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介绍信回执及社会实践报告或心得为准）。 

此项每名同

学均需完成 
志愿公益劳动 在校期间完成 100 小时志愿公益活动，  

校内外劳动 
在校期间完成 8 学时劳动理论教学，24 学时校内外经认定为劳动教育范畴的劳动实践活动，即

可获得劳动教育 2 学分。 

 
 

工 

作 

履 

历 
 

社团履历 
参加社团且会员时间年内超过 4 个月积 3 分； 

获得全国、省、市 、校、院级学生社团工作先进个人分别加 20 分、15 分、10 分、5 分、3 分。 

 

学生干部 

担任学生干部考核合格，班级学生干部、学生社团干部可积 4 分； 

院级学生组织主席团、团总支副书记积 6 分，副部长以上积 4 分，干事（预备干事）积 3 分；

校级学生组织主席团积 8 分，副部长以上积 6 分，干事（预备干事）积 4 分；学校各部门助理

类学生干部由工作主管部门评定合格者，每人积 4 分；（兼任多职的，只能申报一个职务积分）  

 

技

能 

培

训 

职业技能证书 
参加各种技能培训获得合格证书的每项积 5 分。（证书需经省、国家相关部委认可，每人每证书

只限上报积分一次） 

 

专业技能竞赛及就业培训活动 

参与各级专业技能竞赛积 3 分； 

获得院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4 分、3 分、2 分、1 分； 

获得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7 分、5 分、4 分、3 分； 

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15 分、10 分、7 分、5 分；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加 20 分、18 分、15 分、10 分； 

参加专业技能培训，职业规划、就业创业培训的，每次积 2 分。 

 

专业讲座 每学年参与一次本专业或外专业组织的专业类学术讲座积 2 分。 
此项积分不

低于 8 分 

各

类

奖

项

加

分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团员、优秀

团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十佳大学生等表彰 

获得国家、省、市、校级表彰的个人分别积 10 分、8 分、6 分、4 分。 

 

文明宿舍 被评为校级“文明宿舍”宿舍成员每人积 3 分，舍长积 5 分（以学生处文件为准）。  

集体获奖 

以团队形式申报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获得国家、省、市、校表彰的项目，负责人积 10 分、

8 分、6 分、5 分，团队成员积 8 分、6 分、5 分、3 分；团支部、班集体获得国家、省、市、校

表彰的，班级学生干部积 10 分、8 分、6 分、5 分，成员积 6 分、5 分、4 分、3 分。（同一项目

以最高获奖为准，不重复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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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凡举办活动（比赛）需设臵观众积分的，按活动（比赛）参与最低标准基础上减 1 分设臵，工作人员可获取活动（比赛）参与最低标准积分。 

2.凡能在“到梦空间”发布组织的活动均需在“到梦空间”发布，否则不予认定，不能在“到梦空间”发布组织的活动由学院学分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年末统一补录积分。 

3.发布活动均需上传活动策划或方案等附件，活动报名和开始时间不得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作息秩序。 

4.凡“到梦空间”发布活动需提前两天提交活动审批表，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审核请及时联系学生发展中心当日值班员。 

5.凡•积分学分计算方法‣中涉及加分项的，均遵循就高不就低，不重复计分的原则。 

6.凡•积分学分计算方法‣中未涉及到的，但需要予以认定积分的项目，须上报学校学生发展中心审核通过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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